
电梯施工监检网上报检说明

施工单位在“浙江特种设备在线”平台上提交电梯施工告知，如

果施工类型是安装、重大维修和改造，需要报监督检验。目前可以采

取网上和线下两种途径申报电梯的监督检验。

电梯监督检验网上报检操作做详细说明如下：

1、施工告知（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在“浙江特种设备在线”平台上提交施工告知，审核通

过后，会推送给宁波系统。如果是告知类型是“安装”，浙江省设备

在线系统会在告知后自动新增电梯设备，并推送给宁波系统。

2、网上申报监督检验之提交监检资料审核申请（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进入“宁波市特种设备客户服务平台 CRM”，网址：

http://115.238.160.42:8283/login。以下简称“企业平台”。登录账号

是企业的信用代码。注：如果施工单位同时有多种角色，比如同时是

维保单位，请务必在报检前在页面右上角选择施工单位角色。



在申报监检菜单下查找要申报电梯的告知单，勾选后点击申报监

检。

请务必谨慎填写“本次申报联系人”和“申报人手机”，重要信

息通过短信通知！填写下图中标记为①~④的内容后提交。



项目③为“设备参数”，标记*的为必填项。

项 目 ④ 为 “ 监 检 资 料 ” ， 标 记 为 红 色 的 为 必 填 项 。



上传资料附件支持两种方式，一种为“选择”，一种为“上传”。

对于重复使用的资料，系统提供了“资料档案管理”功能，将单

位的资质证书、型式试验证书这类长期不变化的资料上传到系统，方

便后续审查资料上传时中选择使用。

上传资料附件点击“选择”按钮后，可以从“资料档案管理”所

管理的资料中进行选择，无需再次上传。



上传的资料可以查看，上传错误的资料可以删除后重新上传。

对于上传多台电梯的资料，系统提供了复制粘贴功能：“参数复

制”和“监检资料复制”。进入资料填写页面后点击粘贴，即可把重

复信息自动填写。对于调试证书、合格证这类资料，需逐台上传资料。

上传完所有电梯的资料后，点击“提交”按钮，申请监检资料审

核。



3、监检资料审核（业务部门和检验部门）

施工单位所提交的设备资料信息，业务人员和检验人员会根据职

责分别审核，并填写审核意见。

4、补正资料（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账号登录“企业平台”，在“申请监检记录”中查看监

检申请的状态。标记红色的是有问题待处置的申请，等待补正资料，

且存在的问题已在页面上提示。



点击编辑，修正资料后再次提交。业务再次流转至受理人员和检

验员。

检验员逐台、逐项进行资料符合性审核，填写审查意见。完成后

点击审查或批量审查提交，资料审查完成。

5、提交现场监检申请（施工单位）

监检资料审核通过后，施工单位登录“企业平台”，查看“申请

监检记录”页面，找对应的申报记录，此时会多出一个“确认现场检

验”的按钮。填写必填信息，勾选本次现场监检的电梯，点击申报，

完成现场监检申报。



“确认现场检验”按钮点击进去，选择设备，完成报检。

6、受理登记、缴款登记（业务部门）

受理人员在“申报登记”菜单下，找到对应的现场监检申请，按

照之前的办理流程进行检验任务登记和收费登记，形成缴款单。

7、支付检验费用（施工单位）

上述步骤的缴款单生成后，会推送给施工单位账号。

施工单位在“企业平台”的“申报监检缴费”菜单下，查找所申

报的项目，点击“打印明细”即可查看费用详细清单，点击“在线支

付”按钮支付相关检验费用。



付款信息会发送给财务人员，财务人员核对金额后开具电子发票，

并发送短信到报检登记的手机号码，施工单位也可以通过从“企业平

台”的“申报监检缴费”菜单下“发票下载”按钮下载打印电子发票。

8、完成现场检验出具报告（检验部门）

电梯施工业务电子资料在报告附件中均能查询。在报告生成之前，

允许施工单位在企业服务平台进行资料补正，也允许业务受理人员、



检验人员在业务全流程中在报告附件中进行查询和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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